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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基础工作规范核查服务项目需求

一、项目内容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自治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考核验收的相关要求，对我局开展包括2019—2024年度会计凭证规范、账表收支数据、固定资产等核查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2019—2024年度会计凭证规范
1.逐笔核查会计凭证是否有原始凭证为依据，所附原始凭证的内容与记账凭证的内容是否一致。

2.逐笔核查会计凭证各项目的填写是否齐全，如日期、凭证编号、摘要、会计科目、辅助核算明细、金额等；会计凭证的应借、应贷科目是否正确，是否有明确的账户对应关系；会计凭证所记录的金额与原始凭证的有关金额是否一致，计算是否正确。

3.逐笔核查会计凭证的手续是否完备，包括但不限于凭证的装订、排序、保管等。

4.逐年核查银行存款流水对账情况。

5.逐年核查会计账簿是否齐全。
（二）2019—2024年度账表收支数据核查

包括决算报表、政府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报告等财务报表，与会计账务一致性的核查，包括且不限于：
1.年初结转结余与上年期末余额一致性核查。
2.财政拨款收入对账情况核查。
3.财政拨款资金功能分类支出核查，包括基本支出、项目支出。
4.其他资金收支情况核查及其他账表数据内容核查等。
（三）2019—2024年度固定资产登记情况核查
逐年核对固定资产账务登记情况，核对预算一体化资产模块固定资产卡片登记情况。
其他要求

1.内部会计管理制度建立与执行方面的核查，包括内部会计管理制度体系、会计人员岗位责任制度、账务处理程序制度、稽核制度等是否齐全。
2.提出账务调整建议方案（如有需要）。
3.负责后期账户调整工作。
二、凭证情况

2019—2024年年均凭证数约1500张，年均在职人数约50人。

三、人员和服务要求

（一）人员要求

1.投入的总项目组成员至少5人，包括一名项目负责人和其他成员（含驻点人员）。项目开展期间，投入的驻点人员不少于1人。
2.项目负责人从业5年（含5年）以上，项目组其他成员从业2年（含2年）及以上，以上人员均要求具备财务相关专业技术知识和工作能力。

3.项目组人员须提供相关材料。

供应商为项目组人员缴交社保等证明劳动关系的材料；供应商出具项目人员符合从业年限要求及具备财务相关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格式自拟）。

服务要求

1.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安排驻点人员，驻点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00—12:00，15:00—18:00（每月驻点时间不少于15个工作日）。

2.原则上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完成约定的工作内容，以项目实际推进情况为准。

四、成果要求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自治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考核验收的相关要求，按年度逐年出具会计基础工作规范核查报告。


